第十二师应急管理局重大行政决策
法制审核目录

（一）制定有关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减灾救灾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二）按要求制定应急管理五年规划，做好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减灾救灾类专项规划的编制和修改方案；
（三）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四）决定由本局实施投资对社会公众利益有影响的公共建设项目；
（五）涉及本局重大行政争议事项的处理；
（六）其它应当提交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涉及应急管理重大措施、对应急管理有直接、广泛和重要影响的公共资源配置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属于重大行政决策范围或者由本局集体讨论决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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